
[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关于《关于
推广定向音柱解决广场舞噪声扰民
问题建议》的复函

尊敬的庄海华等人大代表：
《关于推广定向音柱解决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建议》已收悉，我局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第五十四、第八十条，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及其附近的街道、广场、公园、体育场（馆）、展览馆等公共场所组织宣传庆典、文化娱乐、群众集会等活动排放噪声、严重干扰周围环境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二万元罚款，对个人处一千元罚款。
二、我局坚持“着眼基层，党建联创”的工作方针，通过“生态哨兵”项目及社区志愿服务站深入社区基层，开展多种形式志愿活动倡导“文明自发性健身娱乐活动”，向广场舞活动人员普及噪声污染防治相关科学和法律知识，鼓励其自主采取调整活动时段、降低音响音量、采用定向音响等方式降低其广场舞文体娱乐活动产生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
同时我局正在编制《福田区广场舞等自发性健身娱乐活动管理办法（试行）》，拟明确规定广场舞活动的区域、时段、音量等限制、队伍管理、设备使用等要求与街道、社区及公安部门管理办法，为规范广场舞活动提供制度保障。该办法经一轮次征求意见，获得街道和区公安部门积极反馈，现正在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初稿并与福田区各街道及区公安部门沟通，待达成一致意见后即正式印发。
三、我局经与区公安部门沟通，获取一批广场舞活动集中区域清单，已组织开展噪声监测，待正式报告出具后即将监测结果函移区公安部门。
专此函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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